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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履新以来，连续在全国开展了大气、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去年，栗战书委

员长在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指出，人大执法检查就是“法律巡视”，是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

督权、保证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的一把“利剑”。今年栗战书委员长在江苏省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

强调，要让法律制度的“牙齿咬合”。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法治、遵守法律，充分发挥法律的引领、

规范、推动和保障作用。“法律巡视”定位下的人大执法检查，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功效，对推动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大执法检查是政治担当的具体行动

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发现法律实施中存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全国人大常委

会围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连续开展执法检查，充分体现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和行动自觉。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把依

法推动打赢碧水攻坚战，确保水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作为目标，不仅重点检查了 8 个省份，还对其他地区进

行委托检查，在全国实行执法检查“全覆盖”和联动检查。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统一部署和工作方案，今年 4 月中旬开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了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并在省内也实行了“全覆盖”上下联动检查。3 个执法检查组分赴南京、泰州、

无锡、徐州、常州、淮安 6 市直接检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检查组所到之地，白天召开座谈会，实地

查看，抽样检查，个别交谈；晚上召开会议，研究问题，布置任务，体现了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检查组聚焦现行法律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实地查看 137 个单位和项目，其中随

机抽查 71个点位，对政府有关部门规划、标准、制度、监管等台账资料进行了检查，共查出具体水环境问

题 87个；151 人参加水污染防治法法律问卷调查，平均成 绩 98.5 分 。同时，委托第三方开展了水环境

状况的评估。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彰显了依法治污的威力，推动了我省依法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



人大执法检查把法律制度挺在前边

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治国理政最大的规矩，是社会共同遵守的最大公约数，权

威和效力都要比一般号召、一般措施大得多、管用得多。2017年，全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给地方人大法律

监督设置了一个重要抓手和重要责任。其第十八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者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时，应当报告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紧扣法律，询问重要制度落实情况。省人大执法检查组在检查中，突出“七查七看”的检查重点，检

查组成员将当地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行和公开的情况、饮用水源地建设安全制度落实和公开的情况、

地方政府环保责任制落实情况、地方人大立法与监督的情况，依法进行对照，逐一进行询问，开门见山、

直接了当，追问法律制度落实情况和责任。从检查的情况看，有的地方一些新制度还流于形式，如河长制，

立牌公示了责任人和举报电话，但有的电话无人接听，有的面对黑臭河道推说是上游污染等等。现行的水

污染防治法要求，如直接或间接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应当取得注明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

总量和去向的排污许可证。目前，仍有少数地区新证核发工作滞后，排污口整治不规范，一些企业仍持旧

证或无证排污。

人大执法检查是对法治全过程的检验

随着我国地方立法权的扩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环保执法监察监测体制的改革，以及绿色经济政策

的推行、社会环保组织的参与等新情况和新变化的出现，以往只监督“一府两院”的人大环保执法检查已

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需要对依法治污的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守法等各个环节进行检验和考查。

这次全国人大和省人大执法检查对下级地方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工作也进行了检查，对执法和守法人员进行

法律知识考查，对基层环境状况进行暗访，并委托第三方进行环境状况评估，广泛听取各级人大代表和社

会各界意见建议。这些新举措，有利于发现和查找依法治污工作中的突出短板，弥合法治工作中的薄弱环

节；有利于从法律、政策、制度、科技、监管、监测、执法、社会等各个层面，形成横向全覆盖、纵向全

贯通的水污染防治体系。

按照现行污染防治法法治体系的制度安排，政府主导、企业治理、司法保障、人大监督、地方政府负

责、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已经确立。但“徒有法不足以自行”，要使这些法律制度和机制正常

运行，人大的执法检查成为关键。人大执法检查激活了依法治污的工作机制，建立起上级人大与下级人大

之间、人大与政府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工作联系协调机制，形成了从调查实情、政府报告、现场检查、审议

测评、专题询问、问题整改、责任追究、完善制度等各环节有效衔接的法治流程。人大执法检查可以有效

推动各项污染防治制度的有力“咬合”，从而防止和克服地方监督不深、治污不力、报告不实、审议无果、

整改无效等问题，依法保障我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的实现。

人大执法检查对反馈问题立查立改

过去，省人大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般要在形成执法检查报告，并经常委会审议后才转同级政府

逐级整改，往往要等待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对整改情况的监督又要有半年时间。现在，人大执法检查由检

查组及时与当地人大、政府和两院交换意见，为被检查地方水环境问题整改赢得了时间。如这次暗访中发

现，某市一处垃圾填埋场，由于原填埋工艺技术存在问题，现每日产生渗滤液 500 吨，大量的黑臭渗滤液

已积满储存池，如遇暴雨随时可能外溢酿成污染周边河道和地下水的事件。再如一些地方精细化工、医药

中间体、化工基础产品等企业的副产品胀库的问题比较突出，如不及时处理，企业将产生安全问题。此外，

从这次检查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小化工、小电镀、小印染等工艺设备落后、污染



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这些问题多一天存在就多一次污染风险，就多一分生态环境损害；早一天治理，就早

一天实现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所以，在进入攻坚战倒计时的今天，人大执法检查对查实的问题，实行

立查立改十分必要。

省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后，还将结合开展水环境保护专题询问，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审议

意见和整改建议转交省政府处理。此次执法检查既推动了法律制度的有力“咬合”，还可以发现我们依法

治污的薄弱环节，发现不够锋利的“牙齿”，加快制定我省水环境保护条例，不断建立和完善依法治污的

制度和机制，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的力量保护环境。国人大常委会将水污染防治法与新环境保

护法和国务院“水十条”相衔接，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修正。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新老制度共有 30 多条，

体现了党中央统筹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新举措。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有


